
第 170A 章-《野生动物保护（狩猎器具的批准）公告》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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赋权条文 1997年6月30日

（第170章第7条）

【1981年1月1日】

（原1980年第326号法律公告）

款: 1 引称 1997年6月30日

本公告可引称为《野生动物保护（狩猎器具的批准）公告》。

款: 1 狩猎器具的审批 1997年6月30日

以下狩猎器具获批准用作狩猎野生动物——

（a）通常用作杀死鼠、小鼠、蟑螂、螨虫、蜱、臭虫、蚤、虱及类似的家居有害虫鼠

的毒药；

（b）杀虫剂及农药；

（c）回跳弹夹，其大小及类型属于通常用作杀死鼠及小鼠的；

（d）小于331毫米长、181毫米宽或156毫米高，通常用作捕捉鼠、小鼠及类似的有害

虫鼠的捕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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